
地質敏感區地質安全評估、審查及相關規定 

      

報告人：李準勝 

臺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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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全國地質敏感區劃定公告 

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3.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結果報告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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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地質法第五條與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廢止辦法 

▫ 地質敏感區分為 

▫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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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國地質敏感區劃定公告規劃表 



地質敏感區劃定及審議程序 

補充調查及資料整合 

套疊地形圖、地籍圖，圈

繪地質敏感區範圍 

研擬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

書、範圍圖 (草案) 

劃定 審議 

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範圍
圖 (草案) 

地質敏感區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審查 

地質敏感區所在地公開展示30

日 

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 

4 



5 

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 



• 本公文及最新之地質敏感區
分布之行政區列表可至「地
調所首頁 \ 地質法專區 \ 總
覽 \已公告地質敏感區之行
政區(104年12月31日) 處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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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公告地質敏感區
分布之行政區應辦理
查詢外，其餘地區請
暫免辦理查詢。 



地調所首頁 \ 地質法專區 \ 各項內容下載 

為利各主管機關將地質敏感區範圍納入土地利
用計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
及資源開發之參據，可向本所取得相關地質敏
感區之GIS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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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網頁頁面) 



地質敏感區
查詢系統       

(查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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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網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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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法第六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

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源開發之參據。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進行前項作業，致使地質敏感

區內現有土地受管制時，其補償規定從其法令規定辦理。 

    

    15 

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地質法第八條  第一項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

應於申請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土地開發應辦理地質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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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地質法第九條  第一項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應視情況就下列方法擇一行之： 

       一、由現有資料檢核，並評估地質安全。 

       二、進行現地調查，並評估地質安全。 

 

•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 

•     區域調查 

•     細部調查 

地質查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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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地質法第十條  第一項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應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應用地質、 大地工程、 土木工程、 採礦工程、 水利

工程、水土保持技師辦理並簽證 。 

 

 

地質查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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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查估 

1.地質遺跡：調查其位置及特徵，評估土地開發對其之影響 

2.地下水補注區：調查評估土地開發對補注水質水量之影響 

3.活動斷層：調查基地內有無斷層、剪裂帶通過及其位置，評估斷層

活動對土地開發安全之影響 

4.山崩與地滑：調查山坡、滑動面及不連續面位態與岩土特性 

             ，評估山坡穩定性、與土地開發之互相影響 

  

20 

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查估成果須包含保育或防災對策 

1. 對地質遺跡之影響以迴避為原則。 

2. 對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影響應辦理廢水及廢棄
物之處理，並保持一定比例透水面積。 

3. 建築物地基為活動斷層所切截，以迴避為原則。 

4.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之影響，以整治或迴避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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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 地質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者，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及評估結

果。 

• 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包括： 

▫ 區域計畫法之非都土地開發計畫 

▫ 都市計畫法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 水土保持法之水土保持計畫書 

▫ 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 建築法之雜項執照申請、建照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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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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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二十四條規定若開發基地位於地質法公告

之地質敏感區且依法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納入地質敏感

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五條規定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為之

基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列之環境敏感區位

及特定目的區位，其附件二已納入地質敏感區為其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

位之ㄧ。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需水土保持申請書件（計畫書、規劃書、檢

核表）規定：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需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者

，地質內容依地質法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法令規定已配合修正情形（審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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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90年10月2日內政部台(90)內營字第9085629號) 

第三章 地基調查 

3.1 調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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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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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應辦工作項目以
及結果報告之審查原則  

基地內之地質敏感區 
(細部調查區) 

應辦工作項目 

附圖 區域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 

細部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 

地質鑽探及
結果評估 

地質遺跡 
不開發 V     

附圖一 
開發 V V   

地下水補注 
不開發 V     

開發 V V   

活動斷層 
不開發 V     

附圖二 
開發 V V V 

山崩與地滑 
不開發 V     

開發 V V V 

結果報告之審
查原則 

1. 是否合於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
2. 是否納入土地開發行為規劃或設計之參據，並合於相關法令須送審

書圖文件之規定。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應辦工作項目示意圖 
•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 部分地方政府反應府內無專業人員辦理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審查。 

▫ 依地質法第11 條第2 項規定「審查機關應邀請地質專家學者或前條

第一項規定之執業技師參與審查，或委託專業團體辦理審查。但具

有自行審查能力者，不在此限。」辦理審查。有關審查規費，地質

法並無規定，或可由各送審書圖文件所依循之相關法令規定酌予收

取因應。 

▫ 因地質敏感區分為4類，各類調查、審查著重之項目亦有不同，地質

調查所整理之調查、審查重點如說明事項第3點，各審查機關如須訂

定審查作業規範或編列相關經費時，建議依地質敏感區類型酌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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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之調查、評估及審查重點 

  地質調查重點 地質安全評估重點 結果審查重點 

區
域
調
查 

原則：範圍至少包含基地全部及
相鄰之地質遺跡地質敏感
區範圍。區域調查之進行，
可參考現有資料檢核辦理，
並可視需求增加現地調查
資料。 

調查項目及內容： 

(一) 地形。 

(二) 地層分布與岩性。 

(三) 斷層與褶皺等地質構造。 

1. 說明基地開發範圍與地
質遺跡之空間關係。 

2. 評估地質敏感區及基地
範圍內之地質是否會因
開發行為而造成相互影
響。 

1. 區域調查範圍是否適當。 

2. 區域調查要項是否完備。 

3. 區域調查地質圖件是否
完整。 

4. 區域調查資料是否足夠
供地質安全評估參考。 

  

細
部
調
查 

原則：範圍至少包含基地與地質
敏感區重疊部分。細部調
查之進行應辦理現地調查。 

調查項目及內容： 

(一) 調查地質遺跡外觀形態及保
存狀態，並應描述土地開
發基地配置與地質遺跡位
置。 

(二)地質遺跡所在位置之地質特性，
包含岩層位態、岩石性質
及地質構造。 

1. 評估基地開發行為是否
會破壞地質遺跡完整性 

(地質遺跡完整性之定
義可參照各地質遺跡地
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中
之說明)。 

2. 評估施工中及完工後，
是否對地質遺跡造成影
響。 

3. 如有影響，應說明保護
措施及完工後復舊計畫。 

1. 細部調查要項是否完備。 

2. 細部調查地質圖件是否
完整。 

3. 細部調查資料是否足夠
供地質安全評估參考。 

4. 基地開發對地質遺跡之
完整性影響評估是否合
理。 

5. 所研擬之保護措施及完
工後復舊計畫是否合理，
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6. 開發行為結束後，地質
遺跡是否能保持完整性。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調查、評估及審查重點 

  地質調查重點 地質安全評估重點 結果審查重點 

區域
調查 

基地全部及可能影響基地之相鄰
地區，並至少應包含開發基地周
界2公里以上範圍，區域調查內
容包括： 

1. 地形 

2. 水系 

3. 地層分佈 

4. 地質構造 

5. 水文地質 

1. 應說明基地鄰近區域之
地形、地層、地質構造
及水文地質特性。 

1. 是否說明基地鄰近區域
之地形、地層、地質構
造及水文地質特性。 

2. 應附圖說是否符合作業
準則第10條規定。 

 

  

細部
調查 

1. 基地開發前原地形調查。 

2. 土地使用狀況說明。 

3. 基地使用配置說明。 

4. 土地開發之挖填規劃及填方材
料說明。 

1. 土地開發行為對地下水
之補注水質及補注水量
之影響。 

2. 有填方行為者，需評估
材料之透水性，並說明
是否具汙染性。 

3. 土地開發後之排放水與
廢棄物處理方式。 

4. 基地開發後細部調查範
圍內土地透水面積百分
比。 

1. 土地開發後之排放水水
質與廢棄物處理是否合
乎相關法規要求。 

2. 細部調查範圍內土地透
水面積百分比是否合乎
作業準則規定。 

3. 應附圖說是否符合作業
準則第10條規定。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調查、評估及審查重點 

  地質調查重點 地質安全評估重點 結果審查重點 

區
域
調
查 

1. 應進行活動斷層地形
特徵、地層分布及地
質構造等項目調查。 

2. 應了解可能影響基地
與鄰近地區的地質構
造之位置與性質，並
作為細部調查之基礎。 

1.應說明可能影響基地與
鄰近地區的地質構造與
基地之空間關係，並評
估其對於開發行為之影
響程度。 

1.是否說明及標示區域調查範圍內之地
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2. 是否說明可能影響基地與鄰近地區的
地質構造之位置與性質，及其與基地
之空間關係及影響程度。 

細
部
調
查 

1.應判讀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並現地查核判讀結果。 

2.應進行地表岩層、活動斷
層與相關地表破裂之位
態及性質調查。 

3.應運用地質鑽探方法調查
地下岩層分布及厚度、
斷層及剪裂帶或破碎帶
特性。 

4.綜合地表與地下地質調查
之結果，確認基地內之
岩層分布狀況及斷層、
剪裂帶、破碎帶或地表
破裂分布與特性，並研
判活動斷層是否通過基
地。 

1.應說明基地地質調查確
認之斷層、剪裂帶、破
碎帶或地表破裂之分布
狀況與特性，評估其與
已知活動斷層之關係。 

2.應說明斷層、剪裂帶、
破碎帶或地表破裂等構
造與土地開發行為基地
間之空間分布關係，評
估斷層活動時地表破裂
或變形對開發行為安全
之影響。 

3.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
據，依土地開發行為應
送審書圖文件之法令規
定，研擬處理對策。 

1. 是否說明基地內斷層、剪裂帶、破
碎帶或地表破裂等之分布狀況與特
性，尤其是基地內是否發現具活動
性的斷層。 

2. 是否評估斷層活動時地表破裂或變
形對開發行為安全之影響。 

3. 依據基地地質調查成果進行之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須合乎學理及專業研
判，研擬之處理對策應以減少災害
造成之損失為原則，並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 

4. 地質鑽探之配置、數量及深度是否
符合作業準則第13條規定。 

5. 應附圖說是否符合作業準則第14條
規定。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之調查、評估及審查重點 

  地質調查重點 地質安全評估重點 結果審查重點 

區
域
調
查 

原則：範圍包含基地全部
及相鄰可能影響基地之地
區。區域調查之進行，由
現有資料檢核辦理，視土
地開發行為需要，得以露
頭調查、遙測影像判釋或
其他方法補充資料。 

調查項目及內容： 

(一)環境狀況：土地使用狀
況、植生狀況、降雨紀錄、
水系與蝕溝分布及坡地災
害歷史。 

(二)地質特性：地形、地層
分布、地質構造、順向坡
特性、山崩與地滑徵兆及
不穩定土體或岩體之分布
與特性。 

1. 是否有山崩或地滑災
害紀錄及徵兆，其量
體及滑動方位影響範
圍是否波及開發基地。 

2. 是否具備山崩或地滑
發生之環境地質條件。 

3. 是否有不利邊坡穩定
之地質地形條件。 

4. 是否有不穩定土體或
岩體之分布。 

1. 是否完成區域調查要項。 

2. 依調查結果所為之地質研判是否合
理。 

3. 區域調查地質圖(含環境地質資料)

及地質剖面圖是否符合區域調查範
圍安全評估所需。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之調查、評估及審查重點 

  地質調查重點 地質安全評估重點 結果審查重點 

細
部
調
查 

原則：範圍為基地與地質敏感區
重疊部分。細部調查之進行，除
由現有資料檢核外，應辦理現地
調查。 

調查項目及內容： 

(一)工程地質特性：坡度與坡向、
不連續面或地質弱面之特性、土
壤與岩石之工程特性、地下水水
位與水壓及既有擋土或排水設施
狀況。 

(二)地下地質特性：運用地質鑽
探調查未固結地質材料之分布及
厚度、岩層之特性、不連續面或
地質弱面之特性。 

1. 是否依工程地質特性
及地下地質特性進行
相關試驗及量測。 

2. 求取各項坡地穩定分
析之參數以分析開發
整地前、後或施以坡
地穩定措施後之安全
係數，另安全係數是
否考量常時、暴雨或
地震等設計條件。 

3. 依地表調查及鑽探結
果，不穩定土體或岩
體內是否有滑動面發
育。  

1. 是否完成細部調查要項。 

2. 依調查結果所為之地質研判
是否合理。 

3. 細部調查地質圖及地質剖面
圖是否符合細部調查結果，
以及符合於細部調查範圍安
全評估所需。 

4. 是否具備邊坡穩定分析成果。 

地 

質 

鑽 

探 

地質鑽探 1. 是否依規定數量及深
度進行鑽探。 

2. 鑽探點位配置是否能
研判地下地質並符合
邊坡穩定分析用途。 

3. 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
參據研擬處理或因應
對策(如避離、調整配
置、降低開發強度、
被動防護措施或坡地
穩定設施…等) 。 

1. 所研擬之處理或因應對策是
否合理（達到避災或防治災
害目的）並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2. 是否具備地質鑽探相關成果，
及其成果是否符合細部調查
範圍安全評估之需求。 



謝謝您的耐心聆聽 

敬請指教 


